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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丹县人民医院可回收物回收处置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一、服务项目名称
南丹县人民医院可回收物回收处置服务项目
二、服务范围
负责回收医院医疗过程中使用后未被污染的输液瓶（袋），塑料类包装袋、包装盒（桶）、包装箱等医用普通废品。
三、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两年。
四、服务需求及标准
1、服务方必须确保不回收下列医用废品:①未与甲方约定的;②须经无害化处理的医疗废物。
2、服务方必须确保所回收之医用废品不直接用于原用途，其产品(回收再造后的材料)不应用于食品包装、药品直接接触包装、儿童玩具及其他不当使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领域。
3、服务方必须配备专门的运输车辆、搬运工具以及工作人员，进行上门回收。回收时的专用车辆及专门工作人员应以相片形式交院方保存并对照，如不相符时，院方有权拒绝交卖。如上述两条件有变动时，应及时向院方提出，并提交更新材料交院方备案。
4、服务方的回收范围为院方产生的塑料输液瓶(袋)、一次性玻璃输液瓶等废品，不得混杂回收须经无害化处理的其他医疗废物。
5、服务方必须免费提供包装袋，用于包装塑料输液瓶（袋）及一次性玻璃输液瓶等普通医用废品。
6、服务方必须按院方要求及时清运废品，不得无故停运。若遇重大变故无法继续回收业务的，须提前3个月向院方说明情况，双方共同做好解约准备。
7、服务方现场回收时如发现该批次医用废品有混杂医疗废物或已经被污染，应及时向院方相关管理人员反映，并建议重新分拣或退回该批次的医用废品，按医疗废物交由专业机构处理。
8、回收处置应分类包装、妥善保管、杜绝流失；提供交接转移联单，每次清运双方签字登记《交接转移联单》；转移联单、回收处理等台账应保存备查，保存时间不少于3年；
9、提供全新回收专用袋及包装绳，每15天清运回收1次；
10、特殊情况按要求配合增加清运次数；
11、每季度结算1次；
12、本次报价为全包固定包干价，包含但不限于上门收集、场内搬运、分拣整理、压缩打包、运输清运、合规无害化处置、人工、车辆、耗材、管理成本、全部税费等本项目所有工作相关一切费用。合同期内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新增费用。
五、提供服务资质
1、合法有效营业执照（本项目服务内容在经营范围内）。
2、企业《排污许可证》，且在有限期限内。
3、公司在自治区商务厅卫生健康委公布医疗机构可回收物中输液瓶（袋）、废塑料回收企业名单中。
4、企业具有所在地环保局对该企业未被污染医用废输液瓶（袋）回收处置项目《环评批复》文件。
5、《再生资源经营备案》登记证明。
六、回收款结算:合同期内，服务方在每季度按《交接转移联单》数目向院方结帐。

